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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兰西县 2022年城镇雨污分流及老旧排

水管线改造项目

行业

类别

城市管

网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兰西县水务局 兰水保许可〔2025〕5号
2025年 4月 21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10月—2024年 10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黑龙江省中鑫嘉合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辽宁泽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辽宁泽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黑龙江省中鑫嘉合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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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

〔2017〕365号）和《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的

通知》（黑水函〔2017〕464号），2025年 5月 16日，兰西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召开了兰西县 2022年城

镇雨污分流及老旧排水管线改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

议的有建设单位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黑龙江省中鑫嘉合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及监测单

位辽宁泽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黑

龙江省中鑫嘉合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黑龙江省建筑安

装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特邀行业专家共 9人，会议成立了验

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会议前，受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交了《兰西县 2022年城镇雨污分流及老旧排

水管线改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为此次验收提供了重要

的技术依据。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阅了工程现场资料及技术资料，听取了兰

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

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的汇报，经验收组人员质询、讨论，形成兰西

县 2022年城镇雨污分流及老旧排水管线改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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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兰西县 2022年城镇雨污分流及老旧排水管线改造项目位于兰

西县内，管线分布在北环路、西二道街、通民路、西环路、柴市街、

通河街、南环路、通城路、麻城大道及开元大道上，项目区坐标范

围 为 东 经 126°16′21.10″-126°18′46.33″ ， 北 纬

46°16′13.04″-46°13′58.63″。行政区划隶属于兰西县，属改建、新建

建设类项目。

项目改造污水管管径 DN600，合计长 11387.08m；改造污水管

径 DN400，合计长 300m。新建污水管线分布在重庆路及西环路路

段，新建污水管管径 DN400，合计长 1128.25m，检查井 336 座。

改建雨水管管径 D600~D2400，合计主管道总长 12136.77m，合计

雨水口联络管总长度 2726.63m。雨水口 572座，检查井 303座。

工程占地面积为 9.36hm2，其中永久占地 0.13hm2，临时占地面

积 9.23hm2。占地类型为交通运输用地，其中管线开挖区占地面积

5.15hm2，临时堆土区占地面积 3.60hm2，辅助用地区占地面积

0.61hm2。

项目动用土石方总量 32.85万 m3。其中挖方 19.62万 m3（包含

基础开挖 18.59万 m3，道路破拆 1.03万 m3），填方 13.23万 m3，

无借方，弃方 6.39万 m3，弃方包含管沟基础开挖土方 5.36万 m3，

道路破拆土方 1.03万 m3，弃方由兰西县勇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

理，并负责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本项目不设置取、弃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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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项目占用市政硬化道路，不涉及绿化区域，施工现场已无可剥

离表土，施工期间无表土产生。

项目施工场地临时占用城区路网，不新增占地，施工道路均利

用城市路网，无需新建施工道路。施工期共布设临时堆土场 9处，

临时堆土呈线型棱台状，临时堆土占地 3.60hm2。施工供水直接从

原有的市政管网接引。施工用电从附近原有的城市电力系统临时引

接。项目区对外通讯良好，可接收附近联通、移动无线通信信号。

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年 10月，完工时间为 2024年 10月，总

工期 25个月，工程总投资 6609.97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5287.98万

元，项目资金来源为拟申请一般债券资金。本项目用地范围内不涉

及拆迁和移民安置工作。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5年 4月 21日，兰西县水务局以“兰西县 2022年城镇雨污

分流及老旧排水管线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

书（兰水保许可〔2025〕5号）”文件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进行批复。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已经纳入主体工程设计、施工图设计

中，未单独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5 年 3 月，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辽宁泽滨生态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编制了《兰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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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城镇雨污分流及老旧排水管线改造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

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务，水

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境控制在允许范围内；经试运

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

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三项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设计的《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东北黑土区一级

标准要求，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渣土防护率达 99%。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受兰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

单位通过多次现场核查，召开专题会，收集并查阅设计、施工等相

关资料，在水土保持措施、效果及其工作程序满足要求后，于 2025

年 5月编制完成《兰西县 2022年城镇雨污分流及老旧排水管线改

造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工程质量合格，达到了水土保

持方案及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结论为合格。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

复文件要求，基本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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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管护要求

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和发挥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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